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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题的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

一、主要优惠政策介绍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00万元

二、 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1.从业人数≤ 300人
2.资产总额≤ 5000万元



“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的计算公式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00万元

减免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5%-应纳税所得额
×25%×20%

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 减免税额的计算

2025年度汇算清缴：

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6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所得税优惠政
策进行了优化。自2023年1月1日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
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征收方式无论是查账征收或
核定征收，均可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优惠政策

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
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
相关内容，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后，信息系统将利用相关
数据，为小型微利企业智能
预填优惠项目、自动计算减
免税额。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

原不符合，年度中间预缴
时符合，此前期间多缴的税
款，可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
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四、 享受优惠的方式

不限征收方式

直接填报享受

按季预缴

预缴时享受了小型微利减
免政策，年度汇算清缴时不
符合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
补缴税款

多抵少补



四、 享受优惠的方式

Q：企业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如何适用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A：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以法人为主体，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

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企业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应

当先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各分支机构的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再依据各指

标的合计数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五、优惠方式的选择

01、高新技术企业同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时，是否可以同时叠加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答：不能，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从优选择适用优惠税率，但不得同时叠加享受。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第二条规

定，《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第三条所称不得叠加享受，是指企

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定期减免税和减低税率类的税收优惠。

02、当“高新”遇上“小微”，企业该如何选择呢？选择优惠可以在年中或汇算清缴时发生变动吗？

　　答：小微企业优惠和高新企业优惠可以自行选择，从优享受。

　　一般来说，当高新技术企业同时满足小微企业优惠标准时，小微企业的税率比高新技术企业更为优惠。

　　但当高新技术企业在前期预缴时，已通过直接填写申报表的方式享受了小微企业优惠，但在某一季度或年度汇算

清缴时不再符合小微企业优惠的标准，则企业可在当期申报时再选择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方式，对前期的累计应纳税

所得额统一按15%的高新优惠税率计算，按当期实际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预缴税款或汇缴补税即可。



五、优惠方式的选择

案例

B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其高新证书的有效期为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该公司从

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2025年第3季度的资产总额季度平均值为2000万元，从业人数季度平均值为280人，

应纳税所得额为180万元。

B公司2025年第4季度全年资产总额和从业人数平均值保持不变，应纳税所得额为

580万元。

那么B公司在2025年的第3季度、第4季度预缴时应如何申报？



适用优惠政策 应纳所得税额计算

选择高新技术企业优惠

（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额=180×15%=27万元

选择小型微利优惠 应纳所得税额=180万×25%×20%=9万元

显然，B公司在同时满足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条件时，选择享受小型微利优惠对

企业更为有利。

  2025年第4季度B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580万元，大于300万元，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条件。

  因此只能选择高新优惠，B公司2025年4季度应纳所得税额为580×15%=87万元。

五、优惠方式的选择

2025年第3季度B公司同时满足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条件。



六、2024年度申报表填报案例  查账征收企业

    中国居民企业A企业是查账征收企业，2025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560万元，主营业务成本300万元，发

生管理费用60万元，经计算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

季度申报已预缴13万元，假设该企业资产、人数、

行业符合小微企业标准，其他条件暂不考虑，计

算A企业2025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

查账征收企业案例



1.填写封面: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报 。

六、2022年度申报表填报案例 填写步骤



2.勾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表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优化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号）的相关规定：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为小型微利

企业必填表单；《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

（A101010）、《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

（A101020）、《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

（A102010）、《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A102020）、《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

入、支出明细表》（A103000）、《期间费用明

细表》（A104000）为免填表；其他表单小型微

利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选择填报，未发生则

无需填报。

表单编号 表单名称
小型微利企业

填报要求

A000000 企业基础信息表 必填表

A1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 必填表

A101010 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

免填表

A101020 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

A102010 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A104000 期间费用明细表

A105000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选填表（结合
自身经营情况，
选择表单填报）

…… ……

A105050 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 ……

A105080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 ……

A107050 税额抵免优惠明细表

…… ……



3.填写《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中的“基本经营情况”为小型微利企业必填
项目；“有关涉税事项情况”为选填项目，存在或者发生相关事项时小型微利企业必须填报；“主要股
东及分红情况”为小型微利企业免填项目。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填报注意事项：
 “103资产总额”单位为“万元”；
 “106 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应选“否”；
 “109 小型微利企业”标志应选“是”。



    A企业202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符

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则小微“减免

所得税额”=200×25% - 200×25%×20%

=50 - 10=40万元；

本年“应纳税额”=200×25%×20%=10万元；

同时，在主表32行录入季度申报已预缴税额13万

元，则“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 - 3万元。

4.填写A100000主表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A101010/101020/103000） 5,600,00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A102010/102020/103000） 3,000,000.00　

3-4 …… 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A104000) 600,000.00

6-14 …… 0.00

15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000,000.00

16-

17
…… 0.00

18 三、利润总额（15＋16－17） 2,000,000.00　

19-

23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 0.00

24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8－19＋20－21－22＋23） 2,000,000.00　

25-

27
…… 0.00

28 五、应纳税所得额（24－25－26－27） 2,000,000.00

29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25%

30 六、应纳所得税额（28×29） 500,000.00

31 减：减免所得税额（31.1＋31.2＋…） 400,000.00

31.1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400,000.00

32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50） 0.00

33 七、应纳税额（30－31－32） 100,000.00

34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A108000） 0.00

35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A108000） 0.00

36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33＋34－35） 100,000.00

37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130,000.00

38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6－37） -30,000.00

……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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